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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攀办发〔2020〕87 号 

 

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攀枝花市高新技术企业倍增计划 

专项方案（2021—2025 年）》的通知 

 

各县（区）人民政府，钒钛新城管委会、攀西科技城管委会，

市级有关部门： 

  《攀枝花市高新技术企业倍增计划专项方案（2021—2025

年）》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 年 12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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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枝花市高新技术企业倍增计划 

专项方案（2021—2025 年） 

 

  为贯彻落实《中共攀枝花市委关于加快“两城”建设争创省

级新区全力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决定》，进一步加

大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力度，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健康、快速发展，

成为推动我市经济高质量发展重要引擎，结合我市实际，决定

自 2021 年起至 2025 年末，实施高新技术企业倍增计划，特制

定本专项方案。 

  一、总体目标 

  坚持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以培育发展高新技

术企业（以下简称“高企”）为核心，推进产业向高新技术化发

展，推进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确保到

2025 年底全市高企总数达 125 家，省级新区高企达到 100 家。 

  二、主要措施 

  （一）加强政策引导。 

  深入开展研发费用加计扣除补助，鼓励高企进一步加大研

发投入。针对高企认定开展分级奖补，在保存量的基础上有效

提高增量。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进一步提升高企知识产权保护

意识。 

  1．落实国家高企优惠政策。积极落实高企企业所得税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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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政策，引导、动员企业应享尽享。（责

任单位：市税务局，市科技局、市财政局） 

  2．鼓励高企加大创新投入。对高企年研发投入达到 100 万

元以上的，按研发投入的 2%给予奖补。（责任单位：市科技局，

市税务局、市财政局） 

  3．开展高企认定分级奖补。市级财政对认定的高企给予 10 

万元奖补，各县（区）政府、钒钛新城管委会、攀西科技城管

委会应对辖区内认定的高企，配套给予相应奖补。〔责任单位：

市财政局，市科技局，各县（区）政府、钒钛新城管委会、攀

西科技城管委会〕 

  4．加强高企知识产权保护。鼓励高企对核心技术加强知识

产权保护，对高企有效期内授权的发明专利，实施专利资助。

〔责任单位：市市场监管局，市财政局，各县（区）政府、钒

钛新城管委会、攀西科技城管委会〕 

  5．鼓励高企购买科技服务。对购买检验检测、专利代理、

知识产权营运、高企申报指导等科技服务的企业，以科技创新

券形式、按服务类别，分别给予支出费用 8%—20%的补助，每

家企业 1 年期内不超过 10 万元。〔责任单位：市科技局，市财

政局，各县（区）政府、钒钛新城管委会、攀西科技城管委会〕 

  （二）完善考核机制。建立目标任务推进情况定期通报制

度，强化各单位的主体责任。加强对各县（区）政府、钒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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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管委会、攀西科技城管委会新认定高企数、科技型中小企业

评价入库数等目标任务推进情况的日常管控，将“新认定高企

数”纳入对市级相关部门年度职能目标主要任务考核内容。〔责

任单位：市委目标绩效办、市科技局，市发展改革委、市经济

和信息化局、市农业农村局、市商务局、市市场监管局、市统

计局、市经济合作局、市税务局，各县（区）政府、钒钛新城

管委会、攀西科技城管委会〕 

  （三）协同推进培育。 

  以“小升高”“规进高”“招引高”和发展服务机构为主要抓手，

设立高企培育库，组建申报梯队，每年至少新培育 20 家企业入

库，到 2025 年累计入库不低于 100 家，切实做到储备一批、培

育一批、推荐一批，实现梯次发展，为高企培育夯实工作基础。 

  1．全力推进“小升高”。加大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入库力度，

每年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入库递增 30家以上。按照主要产品（服

务）属于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研发费用占销售收入达到一定比例等条件，培育辅导科技型中

小企业积极申报高企，每年推荐不少于 15 家科技型中小企业进

入高企培育库，推荐不少于 10 家科技型中小企业申报高企。〔责

任单位：市科技局，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市农业农村局、市商

务局、市市场监管局，各县（区）政府、钒钛新城管委会、攀

西科技城管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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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重点推动“规进高”。在规上工业、农业、服务业企业中

选择创新基础好、发展潜力大的企业，由行业主管部门分别牵

头，按照“一企一策”的原则给予针对性辅导，引导企业做好研

发投入归集、知识产权申报、科技成果转化等高企申报的基础

性工作。按照一年打基础、二年备申报、三年见成效的进度，

每年推荐不少于 15 家规上企业进入高企培育库，推荐不少于 10

家规上企业申报高企。〔责任单位：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市发

展改革委、市科技局、市农业农村局、市商务局、市市场监管

局、市统计局，各县（区）政府、钒钛新城管委会、攀西科技

城管委会〕 

  3．大力开展“招引高”。加大对市外高企的招商引资力度，

对市外高企整体迁入的，按照新认定待遇给予 10 万元奖励。每

年至少推荐招商引资的新企业 2 家进入高企培育库，招商引资

市外高企不低于 1 家。〔责任单位：市经济合作局，市经济和

信息化局、市科技局、市财政局、市农业农村局、市商务局、

市税务局，各县（区）政府、钒钛新城管委会、攀西科技城管

委会〕 

  4．着力发展服务机构。引导支持各类服务机构，积极开展

高企培育服务工作，指导高企培育库入库企业对照高企认定标

准补齐短板，逐步进入高企行列。对取得国家、省级资质认定

从事高企认定的科技服务机构，分别给予 30 万元、10 万元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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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补助。〔责任单位：市商务局，市科技局、市财政局、市市

场监管局，各县（区）政府、钒钛新城管委会、攀西科技城管

委会〕 

  （四）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进一步加大对高企的持续多角度支持，在技术攻关、科技

金融、交流学习等方面，共同发力，适时出台支持科技服务业

发展支持政策，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形成“虹吸效应”，促进高

新技术产业高质量发展。 

  1．引导高企加强技术攻关。支持高企开展关键核心共性技

术攻关，高新领域市级科技计划项目重点支持高企和高企培育

库内企业申报。市技术改造资金和创新创业资金优先支持高企。

优先推荐高企申报省级各类专项计划。（责任单位：市科技局，

市发展改革委、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市财政局、市农业农村局） 

  2．完善科技和知识产权信贷风险补偿机制，探索引进、培

育风投机构，鼓励引导科技合作银行、投融资机构面向我市高新

技术企业推出相关科技金融产品，积极开展科技和知识产权信贷

业务。（责任单位：市金融工作局，市科技局、市市场监管局、

市财政局、攀枝花银保监分局、人行攀枝花市中心支行） 

  3．加强高企对外交流学习。坚持“请进来”和“走出去”并举，

适时邀请从事科技管理、经济研究、企业管理的各类专家来我

市开展讲座，丰富和拓展本市企业的视野和眼界。同时，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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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企和高企培育库内企业的有关人员，到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成

效显著的先进地区考察学习，取长补短推动高企逐步成长为瞪

羚企业乃至独角兽企业，推进我市经济高质量发展。〔责任单

位：市科技局，市财政局、市税务局，各县（区）政府、钒钛

新城管委会、攀西科技城管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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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攀枝花市高新技术企业倍增计划专项方案 

任务分解表（2021—2025 年） 

县（区） 
2020 年 

高企数 

2021 年 

高企数 

2022 年 

高企数 

2023 年 

高企数 

2024 年 

高企数 

2025 年 

高企数 

东区 15 18 21 24 27 30 

西区 5 6 7 8 9 10 

仁和区 7 9 11 13 15 17 

米易县 6 8 10 12 14 15 

盐边县 3 5 7 9 11 13 

钒钛高新区 15 20 25 29 33 37 

攀西科技城 0 0 0 1 2 3 

合计 51 66 81 96 111 125 

 

 

 

 

 

 

 

 

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 年 12 月 23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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